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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期， 崇明陈家镇地

区连续有车主的车内财物遭窃， 警

方破案后， 发现犯罪嫌疑人竟以

“开盲盒” 的方式偷窃他人车内财

物。

7 月 18 日下午， 陈家镇一小

区居民沈先生来到派出所报警， 称

发现放在车内前排扶手箱内的

2100 元现金不见了。

崇明公安分局陈家镇派出所和

刑侦支队民警立即展开勘查工作，

发现该起案件与另一起盗窃车内财

物案件手法相似， 都是针对没有锁

好车门的私家车实施盗窃。 通过调

阅公共视频， 办案民警最终锁定犯

罪嫌疑人， 并于 8 月 2 日凌晨将嫌

疑人张某在其租住处抓获。

到案后， 犯罪嫌疑人张某对其

盗窃他人车内财物的作案经过供认

不讳。 据交代， 7 月初的一天凌

晨， 张某在租住的小区里， 借着夜

色， 他逐一试拉一辆辆私家车车

门， 打不开也不死心， 接着试拉另

一辆车门， 最终成功侵入一未上锁

车辆， 并在该车储物箱中窃得

8000 元现金。 尝到甜头的张某又

在 7 月 15 日深夜光顾毗邻一小区，

同样通过“开盲盒” 的方式， 在沈

先生车上窃得 2100 元现金。

目前， 犯罪嫌疑人张某因涉嫌

盗窃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原价 30 元的草莓贴

上假冒“绿色食品” 证明商标后，

售价被抬到每斤 50 元， 日前上海

市公安局食药环侦总队侦破全国首

例假冒“绿色食品” 证明商标案，

涉案销售金额 200 余万元。 记者了

解到，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 暨“砺剑” 系列专项行动以

来， 上海公安经侦部门先后开展

10 批次集群攻坚战役， 侦破各类

经济犯罪案件 230 余起， 挽回经济

损失 17 亿余元。

“绿色食品” 是国家农业农村

部于 1990 年制定推行的优质农产

品质量认证标准， 是指产自优良生

态环境、 按照绿色食品标准生产、

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得绿色食品

标志使用权的安全、 优质食用农产

品及相关产品。 根据相关规定， 农

产品生产企业经国家农业农村部绿

色食品发展中心检测审核并取得授

权后， 可在其生产的农产品外包装

使用“绿色食品” 证明商标。 然

而， 有不法分子通过假冒“绿色食

品” 证明商标牟取不法利益。

经查， 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

犯罪嫌疑人邓某、 徐某、 刘某等多

名本市农产品种植企业实际经营

人， 为牟取非法利益， 在未经国家

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授权

许可的情况下， 指使犯罪嫌疑人梁

某、 龚某等人私刻模具非法印制假

冒“绿色食品” 证明商标， 并将假

冒商标贴附于自行生产或低价收购

的草莓、 葡萄、 大米等普通农产品

外包装， 由此虚增农产品质量等

级， 然后再以高于普通农产品 50%

以上的价格对外销售。 以草莓为

例， 原本每斤 30 元的草莓贴上假

冒商标后， 售价被抬到每斤 50 元。

目前， 公安机关已对邓某、 徐

某、 刘某等 9 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

假冒注册商标罪， 对梁某、 龚某等

2 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非法制造注

册商标标识罪，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杨晓俊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接触

新事物少、 防范意识薄弱、 贪图便

宜等特点， 以虚拟币为幌子伺机进

行诈骗。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 期间， 黄浦公安分局五里桥

派出所接到报案称中山南一路 500

号某大厦有一家投资公司疑似诈骗

老年人钱款。 接报后五里桥派出所

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一个老年人的身

份和诈骗地点， 兵分两路迅速前往

查找。

骗76岁阿婆玩“种子币”

赶往现场以后， 民警发现所谓

的投资公司不过是租借在商住两用

楼宇的一间办公室。 随后， 民警找

到了负责人向某， 经询问这件房屋

是他以个人名义租借的， 所谓的公

司并无营业执照。 向某文化程度不

高，又无投资理财的工作背景，综合

分析民警觉得疑点重重， 于是将向

某等人带至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同时， 另一路民警根据线索找

到了受害人李阿姨。 李阿姨今年已

是 76 岁， 起初对于自己的“投资”

行为， 并不认为是一场骗局。

李阿姨向民警提供了自己的手

机， 在手机里， 民警找到了一款名

为“Token Pocket” 的 APP， 点

开 APP 查看， 发现账户中存有所

谓“种子币” 的数值， 根据显示李

阿姨的账户里有 1400 多个虚拟币。

可是当民警询问李阿姨对购买

虚拟货币是否知情时， 当事人却一

脸茫然说不出究竟。 据受害人反

映， 7 月 26 日她只是把 1 万元人民

币资金转给向某投资， 向某允诺在

今年 10 月份的时候便可以获得 10

倍的回报。 而为李阿姨进行所谓虚

拟币充值的则是一个叫王某的男子

……

初步了解情况后， 五里桥派出

所民警迅速将这款 APP 安装包提

取， 并送到了黄浦公安分局刑侦支

队进行深入调查， 通过专业人员对

软件进行技术侦查后， 发现这款

APP 确实是有相关部门的备案， 并

非诈骗类 APP。 那么， 王阿姨的投

资理财以及高额收益是否真的确有

其事呢？

在五里桥派出所， 经过一番调

查， 民警发现向某手机内有许多老

年人和其讨论关于“种子币” （虚

拟货币） 和“Token Pocket” APP

的聊天记录以及多笔老年人向其转

账的记录。

涉案虚拟币无法上市流通

经民警审讯， 向某承认了自己

利用虚假的虚拟币投资吸引老年人

从而诈骗的事实。 原来， 向某曾经

通过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款可用于

虚拟货币投资的手机软件。 出于不

法目的， 他伙同朋友王某以虚拟币

投资理财为名， 由王某通过在老年

群体相对较多的微信群、 居民小区

散布虚假信息搭识老年人， 以老年

养生、 旅游等增值服务引诱受害人

进行投资理财， 并允诺予

以高额回报。 而“Token 

Pocket” 只不过是王某等

人为了欺骗老年人使用的

一个花招， 这款软件本身

不具备任何的充值或者交

易的功能， 账户中的虚拟

币无法在市场上流通， 没有任何价

值， 10 倍的收益回报更是无法兑

现。

通过黄浦公安刑侦部门对案件

的进一步梳理，发现本市共有 20 余

名老年人曾参与“种子币”投资，下

载“Token Pocket”APP，共计涉案

金额近 30 万元，而这些投资款均打

入了向某设置的个人账户。

8 月 1 日， 黄浦警方对该犯罪

团伙实施抓捕， 向某、 王某等人因

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将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拍

卖会， 现公告如下：

上海市房地产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一、 拍卖标的：

浙江省嘉兴市凯旋路 88 号瑞鑫大厦 1301

室， 建筑面积： 1503 平方米（专有建筑面

积 1249.86 平方米）， 规划用途： 办公， 不

动产权证书号： 00707266。

参考起拍价： 100 万元； 保证金： 50 万元；

增价幅度： 1 万元及其倍数。

（注： 拍卖标的物由上海同信土地房地产评
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7 日

出具估价报告，估价报告记载的评估价为人
民币 1059 万元， 该标的物历经 2019 年 9

月 26 日第 1 次拍卖 742 万元流拍 、2019

年 11 月 21 日第 2 次拍卖 594 万元流拍、

2020 年 2 月 28 日变卖 594 万元流拍。 ）

二、 拍卖时间：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2022 年 9 月 13 日 15： 00

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 15： 00， 竞买人资格

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

价为网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 2022 年 9 月 16

日 15： 0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 号（1

号厅）。

三、 竞买人须在 2022 年 9 月 15 日 16： 00

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和交纳保证金， 保证
金汇入账户： 户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

户 18， 账号： 11015037776006，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拍卖结束后， 本

标的物买受人原支付的保证金作为成交款

的一部分， 自动转入法院指定账户； 未竞

得标的的竞买人所交付的保证金将不计息

按原付款方式原渠道如数退还原支付账户。

买受人悔拍的， 交付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四、拍卖方式：设有起拍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五、 咨询、 展示： 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结

束前， 有意者请向拍卖公司咨询并预约看

样， 看样由拍卖公司陪同。

六、 特别提示（详见特别规定）：

1、 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 法院和拍卖公

司不承担本标的瑕疵担保责任。

2、 标的物目前空置， 有法院查封。 标的物

交付仅以法院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为准，

须签署房屋交接书。 买受人付清全额款项

后， 自行办理物业进户使用等手续。

3、 标的物原权利人为企业， 关于本拍卖标

的的增值发票的开具及发票种类等问题由

买受人自行承担解决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办理房地产过户登记时所涉及的税

种较多、可能买受人所要垫付的税费较高。

4、 标的物存在企业工商注册登记， 拍卖成

交后， 买受人须自行解决该标的内的工商

注册登记的清退、 注销、 迁移等事宜， 并

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

七、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法人、 非法人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但法律、

法规和司法解释等对买受人资格或者条件

有特殊规定的， 竞买人应当具备规定的资

格或者条件。

八、 拍卖成交余款（拍卖成交款扣减保证

金） 须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 16 时前以买受

人账户缴入指定账户（户名： 司法拍卖资

金监管专户 18， 账号： 11015037776006，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并向拍

卖公司递交缴款凭证， 不得汇入其他账户。

买受人将拍卖成交尾款支付至非指定账户

而产生的一切风险， 均由买受人承担。

网络司法拍卖是法院处置被执行人财

产的强制措施， 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 任

何参与竞拍者均应当谨慎对待。 拍卖成交

后买受人悔拍的， 保证金不予退还， 重新

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成的差价、

费用损失等， 由原买受人承担， 可以直接

从其预交的保证金中扣除。 扣除后保证金

有剩余的， 不予退还， 冲抵本案被执行人

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

债务； 保证金数额不足以弥补重新拍卖的

差价、 费用损失的， 由原买受人补交； 拒

不补交的， 强制执行。 悔拍后重新拍卖的，

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买。

竞买人恶意参拍， 扰乱拍卖秩序的 ，

法院将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对

其或者法定代表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等进

行处理。

九、 买受人全额支付拍卖成交款后， 法院

办理解除查封手续。 在办理过户交易过程

中的交易税金和费用， 依照法律、 法规规

定由原权利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 但原权

利人负担的部分由买受人先行垫付。 买受

人自垫付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持有效支

付凭证至法院申报退款， 逾期视为买受人

自愿负担。

成交执行裁定书送达买受人之前拍卖

标的可能存在的水、 电、 煤、 物业管理费、

车位管理费等欠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拍卖成交价不含本条涉及钱款。

十、 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 请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前通过拍卖公司与法院联系。

十一、 委托代理竞买人、 联合竞买人、 优

先购买权人等须在 2022 年 9 月 15 日 16 时

前向拍卖公司提交书面申请材料并办理相

关手续， 资格经确认后方可参拍。

十二、 如需线下报名或有其他事宜， 请向

拍卖公司咨询。

十三、 本次拍卖事项经拍卖公司以 EMS 邮

政特快专递方式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 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

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规定， 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通知被执行人、 相关当事人拍卖

信息的，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5 日即

视为已经通知。

十四、 本标的的全程拍卖工作， 包括但不

限于推介、 看样、 竞买人登记、 协助注册

报名、 办理过户、 税费缴纳等，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已授权委托上海市房地产拍卖

行有限公司为唯一拍卖机构。

请竞买人在拍卖竞价前务必仔细阅读

本公告及本次拍卖发布的拍卖须知、 特别

规定等资料。

拍卖公司： 上海市房地产拍卖行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 021-54010871 13601905410

联系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长乐路 1255 号

举报监督电话： 021-34254567-9671

法官电话： 18916673012

上海市房地产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0 日

投资虚拟币送旅游还有10倍收益？
黄浦警方侦破一起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案件

男子摸黑对小区车辆“开盲盒”
崇明警方侦破系列车内盗窃案

原价30元一斤的草莓贴标后立涨20元
上海公安侦破全国首例假冒“绿色食品”证明商标案


